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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保险公司

建设工程合同款支付保证保险凭证（范本）

致： （承包人名称）

鉴于 （以下称“发包人”）于 年

月 日与贵方签订了编号为 的

（合同或协议名称），发包人在我方投保 （保单名

称）（保单号： ），我方接受发包人的请求，向贵

方提供如下保证：

一、本保证保险项下我方承担的保险责任最高限额为（下

称“保险金额”）人民币： 万元（小写：￥

元）。

二、本保证保险的有效期为以下第 种：

（一）本保证保险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。

（二） 。

三、在保险期间内，如发包人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工程款、

农民工工资规定，或上述合同、协议约定的义务未向贵方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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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额付款，我方将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向贵方履行赔付义务。

四、本保证保险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，不得设定担保。未

经我方书面同意转让本保证保险或其项下任何权利，我方在本

保证保险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全部消灭。

五、本保证保险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、不生效、

无效、被撤销、被解除，本保证保险无效；申请人基于保证保

险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，我方均有权主

张。

六、因本保证保险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，按以下第 种

方式解决：

（一）向我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（二）提交 仲裁委员会（仲裁地点

为 ），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

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七、本保证保险有效期届满或提前终止，或我方向贵方支

付的索赔金额已达本保证保险担保金额的，本保证保险失效；

贵方未履行上述义务，本保证保险仍在满足前述条件之日失

效，我方在本保证保险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全部自动消灭。

八、本保证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九、本保证保险自我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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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附件内容与本凭证内容不一致处，以本凭证内容为准。

本保证保险一式四份（正本一份，副本三份），正本由贵

方保存并上传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，贵方、我方和投保人

各持一份副本。

附件：保险合同条款及保单

（保险人公章）

（签发人签字）

年 月 日

公司地址：

邮 编：

联系电话：




